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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成长发展并顺利完成学业，学校积极整合资源，设立各项助学

金。为规范助学金项目实施，充分发挥其助学育人作用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助学金主要用于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生活

和学习，遵循精准资助、按需定额、及时发放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等由上级部门设立、财政资金支持的助

学金项目,由学生处负责申报、评审和资金发放，财务处负责资

金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学校利用奖助基金、社会捐赠设立校设助学金项目，

用于资助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校设助学金项目的设

立、变更、撤销，不涉及增加学校奖助基金预算的，由学生处审

定或者依据学校与合作方签订的协议执行。 

第五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利用社会捐赠设立院设助学金项

目，并在做出设奖决定起 30日内按要求报学生处备案。 

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推荐学生参评各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

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企业设立的助学金项目，应在做出推荐决

定起 30 日内按要求报学生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学校每学年初组织校设助学金集中评审，由学生处

根据各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分配各项助学金名额并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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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。如因捐赠方合理要求等特殊情况需要在其他时间组织个别

校设助学金项目评审的，由学生处组织实施。 

第八条 资金来源为社会捐赠的助学金，必须待资金已实际

汇入学校或学校教育基金会账户后，才能启动评审工作，以保证

助学金能够及时发放。 

第九条 校设助学金的评审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或班主任、

辅导员提出建议，学院评审推荐报学生处审批。学校机关部处可

以基于勤工助学、学生组织和社团指导等工作，就助学金人选向

相关学院提出推荐建议。 

第十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助学金的基本条件是：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（四）未在违纪处分期内。 

第十一条 助学金评审过程中，各学院应充分了解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的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，充分征求班主任、辅导员意见，

适当征求党支部、班委会、团支部等基层组织的意见，根据学生

家庭困难程度、思想品德与学业表现确定各项助学金推荐人选。

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在助学金评审中予以重点或优先考虑： 

（一）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； 

（二）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，或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农

村低保家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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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孤残学生； 

（四）烈士子女； 

（五）学习刻苦，成绩优秀； 

（六）全面发展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； 

（七）符合捐赠方提出的合理条件的。 

第十二条 助学金评审结果 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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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纪处理办法》给予相应处分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自 2018年 9

月 1日起实行。《中国人民大学助学金管理办法》（2003-2004学

年校办字 55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条 校长办公会授权学生处行使本办法的解释权和修

订建议权。 

 

   




